陇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202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及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情况报告

根据《陇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专题报告工作的通知》（陇环委办函〔2026〕2号）要求，现将我局202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及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

 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管领导、责任股室和具体责任人，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股室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确保责任到人、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培训，引导企业绿色转型。

二、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一是持续推进建材、砖瓦窑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严格落实秋冬季错峰生产要求，对行业实施差异化错峰生产，减少重污染天气期间污染物排放。

二是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查整治，我县2户印刷行业小微企业陇县育才印刷厂和陇县新华印刷厂，已于2023年8月份完成了低挥发原辅材料替代。

 三是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全年启动应急响应4次，检查企业15家次，确保各项减排措施落地执行。

四是持续推进砖瓦窑行业技术改造，陇县华凯煤气改天然气系统项目厂区内燃气管道铺设完成，不断提升绿色低碳水平。

三、生态环境问题无
四、存在的问题

1. 部分中小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环保设施投入不足，污染治理水平有待提升。

2. 绿色制造、节能降碳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3. 环保技改项目资金压力较大，部分企业改造意愿不强。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1. 强化日常管理。加大工业企业环保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环保检查，确保工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 推动绿色转型。持续推进工业绿色化改造，加大绿色制造体系培育力度，力争2026年新增绿色工厂1家，推动更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

3. 加强政策扶持。积极争取中省市环保专项资金，缓解企业技改资金压力，引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提升污染治理能力。

4. 健全长效机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将环保工作成效与企业评优、政策扶持挂钩，形成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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